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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知命到委命──白居易詩命限主題中

才、命、心的角力與安頓 

侯迺慧 

摘要 

本文旨在探討白居易詩中的命觀。白居易詩不僅強調知命的重要，

而且對命限多所書寫。他先是感嘆「但是詩人多薄命」，指出「才＜

命」的事實，隱含著對荒誕事象的不平；繼而吟詠「命則無奈何，心

可使泰然」，指出「命＜心」的可能，向著委命的超越境界勉力提升。

本文試圖解析在命限的困頓中，白居易如何以委命的工夫超越命限，

達到泰然寬坦、至順沖和的境界。發現其中至少具有四層意義： 

一、依據命限詩歌的繫年表，所顯示的命限書寫的整體軌跡，可以確

認命嘆的內容逐漸減少，終而努力達到「樂天知命了無憂」的境

界。 

二、白居易面對命限課題，採取的是心境的修練，以知足無求與空朗

超然的境界形態消泯了命限。其委命說與孟子的立命說正是兩條

對比鮮明的自由的出路。 

三、白居易的委命工夫不是直線上升的進步，而是時有升降、勉力向

上的進境。所以許多委命書寫其實帶有自我提醒勸勉的成分。最

終以了知空性與禪定修持讓委命工夫逐漸增上，終而工夫成片。 

四、白居易肯定性情對命限有所影響，卻仍始終堅持要保有慵懶拙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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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性情，默默展現了心靈的自由性，用他的抉擇沉默地保持生命

的尊嚴和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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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n the Theme of Destiny 

Limitation in Bai Ju-Yi 's Poetry 

Hou, Nai-Huei 

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explore the perspective of destiny in 

Bai Ju-Yi's poems. Bai Juyi not only emphasizes the importance of 

knowing fate but also writes about the limitation of life. He first lamented 

that "but the poets die younger," pointing out that the fact of "Destiny 

limits talent" to complain the injustice of the absurdity. He then chanted 

"Destiny is helpless but the mind could be peaceful", implying the 

possibility of "Mind is more capable than destiny." that managed push 

beyond the realm of bowing to the inevitable. This study attempts to 

analyze that within the dilemma of destiny limitation, how Bai Juyi 

managed to go beyond the restriction of destiny in a bow to the inevitable 

way to reach the stage of calmness and perfect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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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在唐詩輝煌耀目又蘊藉深遠的世界中，白居易質樸淺白的詩風自

成一格。他不以田園印象式的寧靜悠遠為常，也少以含蓄蘊藉的深韻

為尚，只是直接書寫目之所見、心之所感，言白而意足。 

這樣看來，似乎欠缺言外意、弦外音的趣味；然而這種趣味並非

白居易所追求、關注者。白居易一向樂於細訴他對生活、生命的思索，

完盡暢快地說明他思辨的結果。所以他的詩歌的特色，就是如印般如

實地映現他的生活與思辨的內容，甚至是思索辨駁的過程。而他所思

辨的課題，往往超越事物的現象，從深度觀察中洞見事物的本質；在

獲知真相後，再思索對應之道。由於穿透現象層面，掌握真相實理，

他所提出的對應之道，便能超離人情世態的困陷束縛，剝除迷妄紛亂

的障蔽攪擾，而油生淡然篤定的智慧與寬坦安然的自在。所以閱讀白

居易詩，別有一種了然、超然與朗朗明暢的情味；在唐詩世界自成智

慧而從容的姿采。至於他獲得的洞見與智慧是否能時時貫徹踐履於生

活每個當下的心境？知與行之間是否能毫無間隙地密合如一？則非

吾人所能苛求。 

在他思索的眾多生命內容中，對於人生種種命限的處境，有頗多

樣的觀察和衡量度算，進而提出了有力的對策。首先，他奉行《易經》

與孔子1的教示，非常重視知命，認為這是一種修為，因為知命的君

子不怨天、不尤人2。他曾經批評屈原：「長笑靈均不知命，江蘺叢畔

苦悲吟。」3也曾多次自詡為知命之人，其中最自豪的當屬「若問樂

天憂病否，樂天知命了無憂」一句。4知命的自詡自得，並非信口開

                                                      
1 《易經‧繫辭》：「樂天知命，故不憂。」《論語‧堯曰》：「不知命，無以為君

子也。」。 
2 《荀子‧榮辱》云：「自知者不怨人，知命者不怨天。」。 
3 唐‧白居易撰，清‧汪立名編：〈詠懷〉，《白香山詩集‧卷十六》（臺北：世界

書局，2006 年 9 月），頁 176。 
4 〈病中詩十五首‧枕上作〉，《白香山詩後集‧卷十六》，頁 427。其他如「齒髮

恰同知命歲」，〈聞行簡恩賜章服喜成長句寄之〉，《白香山詩後集‧卷七》，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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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習用古語而已，而是來自於認真的思考與觀察，他確確實實地了

解命的作用，真真切切地確定不論好命薄命，都是一種外在客觀存在

的限制，非主觀意志可以決定，也非努力營謀可以改變。君子必須了

知每個人都有其客觀存在的限制，才能不怨尤。所以知命是心性修為

的內容之一。在他的詩集有關命限的書寫約有五十二首，書寫人被外

在力量所決定的處境，以及面對這些被拋入的狀態，如何反應以安住

自心。呈現出了他最初想要與命限抗衡，繼而接受放下，最後與之一

起遊舞的心理變化歷程，是透視白居易自我防衛、自我商略、勉力提

升心路的一個頗佳的視角。 

雖說白居易的命觀很大部分來自於切身經驗的體會，但這些體會

的前行知識基礎，可信很大部分來自於儒家與莊子思想理論。儒家對

命的看法，說的是人被拋入的一種存在的形態，基本上代表了他們對

宇宙人生的覺解與態度。主要包括兩個內涵：一個是從命定論的意義

上說的，如宿命、命運、命數等含義；一個是從自然目的論的意義上

說的，如天命、性命等含義。5白居易的命觀雖然也包含兩者，但絕

大部分都落在命定論的意義上說的。莊子對命的看法，學者則有不同

的詮解，6但是都同意其命義指的是客觀的限制。莊子不論是就「子

之愛親，不可解於心」而言命，或就「死生存亡，窮達富貴」而言命，

都觸及無所逃於天地間、「有所不得與」的客觀限制性。7白居易的命

                                                                                                                                                        
315、「懶鈍尤知命」，〈與僧智如夜話〉，《白香山詩後集‧卷八》，頁 329。 

5 蒙培元、任文利：〈儒家哲學中關於命的學說〉，《齊魯學刊》，第 4 期（1998

年），頁 4-5。 
6 例如王小滕認為「莊子以渾化對立、超越對待的無待智慧為基礎，指出吉與凶、

生與死、窮與達等人生際遇，皆相互流動、通而為一，進而彰顯命乃渾全不可

分割之整體…其義理與道相應。」而曹受坤、黃錦鋐、劉笑敢等人則主張莊子

是命定論者。〈莊子安命思想探析〉，《東華漢學》，第 6 期（2007 年 12 月），頁

16-17。 
7 以上三引文分見於《莊子‧人間世》、《莊子‧德充符》與《莊子‧大宗師》。

黃錦鋐：《新編莊子讀本》（臺北：三民書局，1999 年），頁 48、68-69、78。《莊

子‧人間世》提到的：「天下有大戒二，其一命也，其一義也。子之愛親，命

也，不可解於心…無所逃於天地之間，是之謂大戒。是以夫事其親者，不擇地

而安之，孝之至也…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德之至也。」無所逃於天地之

間的界說，確實切合「命」義，但子之愛親不可解於心，又將命義推向自心的

層面，已非客觀存在的命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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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大抵上與此相同。 

然而如上所論，命，一般習慣以「命定」二字指稱，指的是一種

客觀存在的必然性，不由主觀意志決定，也非主觀願望所能影響動搖。
8「命定」的「定」字是指必然性；但一般容易誤解為「既定」──

事先已決定──的宿命意義。然而命的作用往往是由複雜的因緣和合

而成，它時時在變動，故應無既定之義。9此觀白居易「時命」之論

可知（詳下文）。故為了避免此「既定」義的誤解，本文多採用「命

限」一詞。命限之「限」，並非專指厄運困挫，而是指欠缺自由性，

人們受限於這些客觀存在的決定力量；好運的降臨也是一種被客觀決

定的限制，即勞思光先生所說的「事實意義的客觀限制」10。 

白居易命限的書寫，往往展現出詩人與命限處境之間抗衡關係的

量度計算，流露出他極欲自由揮灑卻又處處受困限的挫敗感，也表達

了他對事象發展不合理的不平之情。然而白居易終究是一位心思靈動、

防衛機制高度發用、善於自我寬慰的人，在無可逃遁的命限網羅中，

能精於尋找讓自己恢恢乎遊刃有餘的空隙，因而暫時獲得心靈的舒適。

雖然工夫並非一次到位，當境況變差時，他難免又會陷入命限之嘆，

卻能在一次次的自我提醒勸說中，勉勵提升心境以超越命限之苦。所

以五十歲以後，命限之嘆就大大減少了，乃至六十歲之後已經不再有

此傷嘆。因此整體觀之，白居易確實靠努力達到了自我所期許的境地，

而且日趨進步。他最後一次提及命時，自得地宣稱「樂天知命了無憂」，

雖非任運自成，但大抵符合事實。 

白居易詩書寫命限主題，除了蘊含詩人接受與超越的進境，以及

起伏進退、勉力自牧的實踐歷程之外，比較特別的是，他還提出了時

命、委命、命分的觀念，對命限的動態特質、命限作用在個人身上反

應的量數，以及心在命限命題上的自由超越性，都有其特出的領會與

                                                      
8 蒙培元、任文利〈儒家哲學中關於命的學說〉：「命可以理解為一種異己的客觀

必然性，在很大程度上是人們的主觀願望所不能決定的。」《齊魯學刊》，第 4

期（1998 年），頁 5。 
9 例如，道之將行也歟，命也；道之將廢也歟，命也。（《論語‧憲問》）這個命，

就是眾多因緣綜合作用的結果。 
10 勞思光：《新編中國哲學史》（臺北：三民書局，1995 年），頁 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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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詠。白居易在書寫他思索命限、理解命限的過程中，不吝於暴露己

短，從而展現自己經過衡量取捨之後的抉擇，以瓦解命限的箝制效力。

這些生命課題雖然很早就成為古聖先賢的哲思論題，而且也各提出對

應之道；但沒有人像白居易這樣，細細分解自己的生命結構與命限之

間的角力歷程和結局，把輸贏之間的情緒擺盪以及最終的開解安頓，

一一地書寫成詩。古聖先賢不曾如此，歷代詩人也不曾如此。研究解

析白居易詩的命限主題，可以凸顯他個人與命限對抗、在命限中安頓

與超越的完整歷程，同時也凸顯了他頑傲的生命特質與超越的智慧，

並看見他在知與行之間如何勉力使之合一。 

在白居易詩歌研究成果中，關涉發到命限主題的，多是從樂天知

命的思想出發，或是探討他受儒釋道三家學說的影響，或是探討樂天

知命思想對其閒適詩歌的影響。11最切近本文研究主題的著作，應屬

蕭偉韜博士論文《白居易生存哲學綜論》第四章第四節，以十頁的篇

幅討論白居易〈對才、時、名、位與命之關係的省察〉，只討論命與

諸多生命面向的關係，稍顯簡略，且並未觸及心的超越層面。12可以

說目前尚未有針對白居易對命限思考與超越加以研究者。是以本文或

可提供新的研究視域，並且掘發白居易生命深處的思考與努力的真

相。 

本文共分六節來討論：一、前言，確定白居易對知命的重視，以

及其前行知識的來源，並略說白居易命限書寫的概貌。二、解析白居

易命限論中必然性與偶然性論述的兩面向，並分述白居易詩中命限的

種類。三、展現白居易對才、命關係的不平心理以及對抗命限的潛在

                                                      
11 例如：馬現誠：〈論白居易的人生態度及與儒道佛的交融〉一文指出非功利化

的審美態度是其人生態度的重要特徵，此特徵融合三教思想而影響其言行（知

足常樂）甚深。《學術論壇》，第 1 期（2005 年 07 月），頁 113-118。劉京臣：

〈論白居易三適為一的樂天知命之詩對宋詞的影響〉一文將閒適詩分成兩類，

以樂天知命為其中一類，表達恬淡、曠達、空幻之意。《邵陽學院學報》，

第 5 期（2013 年 08 月），頁 77-80。張夏青：〈論白居易的閒適詩〉一文將

閒適詩分前後兩期，認為後期受到樂天知命與明哲保身思想的影響。《神州

（上旬刊）》，第 1 期（2013 年 07 月），頁 13-13。 
12 蕭偉韜：《白居易生存哲學綜論》，陝西：陝西師範大學博士論文，2008 年。 

http://www.airitilibrary.com/Publication/PublicationIndex/xslt?IssueID=xslt200501
http://www.airitilibrary.com/Publication/PublicationIndex/syxyxb?IssueID=syxyxb201305
http://www.airitilibrary.com/Publication/PublicationIndex/sz-sxk
http://www.airitilibrary.com/Publication/PublicationIndex/sz-sxk
http://www.airitilibrary.com/Publication/PublicationIndex/sz-sxk?IssueID=sz-sxk201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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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識。四、說明白居易提出委命工夫，超越並消解了命限。同時解析

委命的兩層意義，以及具體實踐的方法。五、在前論基礎之上，更深

入地詮釋白居易命限書寫寓含的四層意義。六、結論。 

二、偶然性與必然性的分述：天命、君命、時命與宿命  

首先，對於命限，白居易注意身體的衰悴、年華的老去等比較屬

於自然目的論意義的天命之限。13例如他曾經感嘆： 

我命獨何薄，多悴而少豐。當壯已先衰，暫泰還長窮。14 

賦句詩章妙入神，未年三十即無身。常嗟薄命形憔悴，若比弘

貞是幸人。15 

榮銷枯去無非命，壯盡衰來亦是常。已共身心要約定，窮通生

死不驚忙。16 

命薄是他多次自述的用詞，其中一個面向指的就是形容憔悴、身

材枯瘦；這代表身體衰弱疲敝。而白居易也確實時常書寫生病衰弱，

甚至從年輕時即懷疑自己無法年老長壽。17比起一般人，他自覺特別

虛弱，所以在健康方面算是薄命之人。詩人因為身體意識強烈，原本

就對於身體的困限有特別敏銳熟悉的體認，年輕時就懷疑「此身豈堪

老」，沒有想到楊弘貞的早亡，使他意外地發現自己竟然比楊弘貞更

為幸運。這顯示生死衰健是白居易非常在意的人生困限之一，他自認

在這方面自己是命薄之人。「常嗟薄命」說明他不只客觀地認知自己

的命限，而且這個認知常常令他感嘆，流露出頗為強烈的情緒。 

                                                      
13 年華老去、身體逐漸衰悴，並非命運作用，乃是人人共有的生命本質，屬於

自然目的論的天命。 
14 〈達理二首其一〉，《白香山詩集‧卷七》，頁 75。 
15 〈見楊弘貞詩賦因題絕句以自諭〉，《白香山詩集‧卷十五》，頁 157。 
16 〈遣懷〉，《白香山詩集‧卷十七》，頁 186。 
17 侯迺慧：〈身體意識、存在焦慮與轉為道用──白居易詩疾病書寫與自我治療〉，

《臺北大學中文學報》，第二十二期（106 年 09 月），頁 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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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年華消歇、逐漸枯槁的變化，並不是他個人特別的遭遇，但

仍然不是他的意願，也不在他的自由意志掌控下，他也只能感嘆「無

非命」。然而這是人類的共命，詩人也知道這是常態，所以他叮嚀自

己不要驚忙於此。似乎對於無所遁逃於天地之間的共命，詩人是比較

能夠坦然接受的。 

不論是身體衰健的殊異命限，或是年華老去的共通命限，都是屬

於自然目的論的天命，是一種縱向秉賦來的命限。18在詩人看來，這

些似乎都與個人的努力與否無關，既不是主觀意志可影響的，也不是

客觀存在的「他者」所決定的。對此，詩人確實有過多的憂懼焦慮，

也不斷地自我寬解，自我提振。有別於此，令詩人深加慨歎（而非憂

懼焦慮）的命限，則是橫向的人生際遇的不可主宰，尤其是政治道途

上的困頓不遇，此屬於命定論意義的命限，例如： 

功名富貴須待命，命若不來爭奈何。19 

行道佐時須待命，委身下位無為恥。20 

壯心徒許國，薄命不如人。21 

功名富貴的追求，行道佐時的抱負，都需要等待命的作用；命若不來，

再怎麼想方設法、費盡心思力氣，都起不了作用，無可奈何。「待」

字說明了在命限面前，人的被動性和不自由。只要對於功名富貴或行

道佐時仍有企求，就必須有種種內因與外緣的齊備與配合，也就必須

有命的作用；一旦無所求，也就能無所待，命，就失去意義。就這一

層意義而言，四十四歲謫居江南的白居易，必然深感被命所困限，而

有薄命不如人的感傷。這裡詩人把人生際遇的命限說得極其直白。 

對於人生際遇方面的命限，白居易經過極其仔細的觀察和析辨，

                                                      
18 屬於這種縱向命限的，在白居易詩中還有無子似這一項內容：「無兒雖薄命，

有妻偕老矣。」，〈和微之聽妻彈別鶴操因為解釋其義依韻加四句〉，《白香山

詩後集‧卷一》頁 243。仍然是在薄命的感嘆中，尋找自我慰藉的理由。 
19 〈浩歌行〉，《白香山詩集‧卷十二》，頁 113。 
20 〈王夫子〉，《白香山詩集‧卷十二》，頁 113。 
21 〈江南謫居十韻〉，《白香山詩集‧卷十七》，頁 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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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聞庾七左降因詠所懷〉詩如此說明： 

我病臥渭北，君老謫巴東。相悲一長嘆，薄命與君同…人生大

塊間，如  鴻毛在風。或飄青雲上，或落泥塵中。袞服相天下，

儻來非我通。布衣委草莽，偶去非吾窮。外物不可必，中懷須

自空。無令怏怏氣，留滯在心胸。22 

以薄命來詮釋臥病與遠謫，自是對命限困縛的強烈感受。他進一步以

鴻毛比喻人類，以風比喻命限：鴻毛的前路去處，是飄揚直上青雲抑

或捲落泥塵之中，完全由風決定。鴻毛是如此輕微不足道，沒有自主

性。所以袞服重位或布衣草莽，也都不是營謀可得。詩人以「偶」字

說明富貴功名的偶然性，表示它不在人類的預期之內，不在其把握之

中。他把人的處境與命限相互的關係看得很清楚，把命限籠罩下人事

的不確定性說得透徹。「不可必」三個字十分精要切當。 

關於偶然性與不可必的事相，白居易應當有深切的理解與體會。

作為一位虔誠的佛教徒，他必然了解佛法的核心要義之一的緣起法：

宇宙萬法沒有恆常存在者，也沒有孤立存在者，一切都是因緣和合而

生。只要其中一個外緣變化了，事物就會改變。事物的本身並非自足

而恆定的，也就是沒有自性。所以佛法說「緣起性空」，這和偶然性

與不可必的說法相通。也就是在學理的層次與實際體驗的層次，白居

易都確信客觀命限的存在，尤其是落實在人事際遇方面。這裡的偶然

性是就人的主觀意願而說的，亦即人事遇值方面的心願的達成具有偶

然性；而命限定義中所說的必然性，則指被客觀所決定，這沒有選擇

的自由。白居易於此提出「不可必」的偶然性，正顯示出他站在命限

的對立面，隱微流露的是欲與之對抗的潛在意識。 

對古代文士而言，人事際遇最重要的面向當是政治宦途。宦途上

的際遇最重要的命限則是懷才不遇或是觸罪貶謫，白居易對此命限多

所書寫，例如： 

                                                      
22 《白香山詩集‧卷六》，頁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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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疏豈合承恩久，命薄元知濟事難。23 

三殿失恩宜放棄，九宮推命合漂淪。24 

未酬恩寵年空去，欲立功名命不來。25 

淪閣沉沉無寵命，蘇臺籍籍有能聲。26 

流落多年應是命，量移遠郡未成官。27 

這裡提到的命限或薄命，都和皇帝的恩寵連結。得到皇帝的賞識恩寵，

往往能獻替啟沃，施展抱負，在盡情揮灑中沒有命限的困擾；然而白

居易感慨的卻是蹇步難行，大大受困在命限之中。而這一切並非來自

於自然目的論的天命或性命，而是來自於決定升降、量宜遠郡的帝王。

於此，帝王成為人事際遇中非常重要的命定者。但看他在〈贈杓直〉

詩中的對舉： 

世路重祿位，棲棲者孔宣。人情愛年壽，夭折者顏淵。二人如

何人，不奈命與天。我今信多幸，撫己愧前賢。28 

把「命與天」並列，表示兩個不同的客觀限制。其中孔宣棲居，無緣

於祿位，是命的作用；而顏淵夭死，無緣於長壽，則是天的作用。天

的限制，自是指天命；而命的作用，當是指帝王。白居易很清楚地把

政治宦途上的命限和年壽衰健上的命限分歸為帝王和上天所主掌。猶

如另外一首詩更清楚地分列：「壽夭由天命，哀榮出聖慈。」29天命決

定人的夭壽，聖慈決定臣子的哀榮。聖慈與天命對舉，說明聖慈是命

限的一個來源，決定著文士們的或哀或榮。顯見他在縱向秉賦的自然

目的論的天命之外，還提出橫向境遇的人際關係論的命限。30然而不

                                                      
23 〈初罷中書舍人〉，《白香山詩集‧卷二十》，頁 222。 
24 〈對鏡吟〉，《白香山詩集‧卷十七》，頁 194。 
25 〈赴蘇州至常州答賈舍人〉，《白香山詩後集‧卷七》，頁 311。 
26 〈和夢得〉，《白香山詩後集‧卷十二》，頁 378。 
27 〈重贈李大夫〉，《白香山詩集‧卷十七》，頁 194。 
28 《白香山詩集‧卷六》，頁 63。 
29 〈贈悼懷太子挽歌二首‧其一〉，《白香山詩後集‧卷九》，頁 339。 
30 對於人際處境上的命限，白居易除了主要關注帝王的決定性之外，也注意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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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是縱向或橫向的命限，都具有強力的不可改造性，「所賦有厚薄，

不可移者命。」31人一生所能得到的，有人豐厚有人貧薄，這一切都

是命，而且不可移。它不是人的意志、努力可以改變的，帶著強力的

限制性與被決定性。 

在人事際遇的命限中，白居易特別分立出「時命」一類，即為時

間因素所困限者。他曾經用時命來概述孔子的際遇：「緬思山梁雉，

時哉感孔聖。聖人不得所，慨然歎時命。」32孔子因為見到「色斯舉

矣，翔而後集」的山梁雉，忍不住感嘆「時哉時哉」，認為山梁雌雉

「見人之顏色不善則飛去，回翔審視而下止」33，其謹慎觀察再作抉

擇，才能切合最恰當的時機，是得其時者。孔子言下之意在感嘆人的

無法得時，但並未將時與命合稱，視其為命限的一種。白居易將孔子

之歎定義為「歎時命」，是將合時、切時的抉擇轉向難以自主自決的

客觀命限。34可見他對時間因素造成的困限深有所感。 

「時命」一詞在《莊子‧繕性篇》中已經出現：「古之所謂隱士

者，非伏其身而弗見也，非閉其言而不出也，非藏其智而不發也；時

命大謬也。當時命而大行乎天下，則反一無跡；不當時命而大窮乎天

下，則深根寧極而待。此存身之道也。」時命大謬、當時命與不當時

命，都以遇值的時間點為一種客觀存在的限制，人不可自主。遇到恰

當的時機則一切順遂，遇到不恰當的時機則寸步難行。白居易的時命

意義與莊子大底相同。他說： 

三十生二毛，早衰為沉痾。四十官七品，拙宦非由他。年顏日

                                                                                                                                                        
一般人際對待的命限，譬如王昭君畫像被畫工醜化一事，詩人就曾感嘆：「何

乃明妃命，獨懸畫工手」〈青冢〉，《白香山詩集‧卷二》，頁 27。畫工成了決

定明妃際遇的命限所在。 
31 〈詠拙〉，《白香山詩集‧卷六》，頁 60。 
32 〈春日閒居三首‧其二〉，《白香山詩後集‧卷四》，頁 280。 
33 朱熹：《論語集注‧鄉黨》注語（臺北：臺灣書局，1958 年 4 月）。 
34 雖然當時間點切合時，一切順遂，似乎沒有困限性；但因就時間點是否切合

一要素，人依然沒有主宰力與決定力，所以不論順遂或困挫，仍為一種客觀

的限制，故白居易稱之為時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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枯槁，時命日蹉跎。豈獨我如此，聖賢無奈何。35 

況彼時命間，倚仗何足數。時來不可遏，命去焉能取。36 

自古漂沉人，豈盡非君子。況吾時與命，蹇舛不足恃。常恐不

才身，復作無名死。37 

遑遑干世者，多苦時命蹇。亦有愛閒人，又為窮餓逼。38 

詩人自述，因為時命蹉跎而屈居七品官，是拙宦之人。所謂時命，是

時間上的限制，生於不切合的時間，遇值不平順的年代，或因為時間

點不契合，導致與良好機會錯身而過，這是人事遇值方面另一個重要

的限制。被貶忠州的途中，他感慨自己的「時與命」都蹇舛不順，即

表示時間的限制與其他人事的限制是不同的面向。就像〈達理〉詩所

對舉的「時來」、「命去」一般，時與命並列為不可倚仗的限制。時，

既是命的一種，稱為時命；也可以與命並列，稱為時與命。他看到大

部分的干世者，多為時命阻塞所苦，連聖賢也莫可奈何。 

不過，從「時命日蹉跎」的敘寫看來，白居易認為時命雖然也是

客觀存在的限制，卻不是一成不變的。某個時間點蹇舛困頓，其他的

時間點則可能平順遂心，是隨著時間而流動變遷的命限。所以日趨晚

年時，詩人寫出時命明顯的變化性： 

榮名與壯齒，相避如朝暮。時命始欲來，年顏已先去。39 

曾嗟放逐同巴峽，且喜歸還會洛陽。時命到來須作用，功名未

立莫思量。40 

早年宦途不順時，他用「時命去」來解釋；41晚年任主客郎中、知制

                                                      
35 〈寄同病者〉，《白香山詩集‧卷六》，頁 58。 
36 〈達理二首‧其二〉，《白香山詩集‧卷七》，頁 75。 
37 〈初入峽有感〉，《白香山詩集‧卷十一》，頁 103。 
38 〈詠懷〉，《白香山詩後集‧卷三》，頁 269。 
39 〈曲江感秋二首‧其二〉，《白香山詩集‧卷十一》，頁 111。 
40 〈贈楊使君〉，《白香山詩後集‧卷六》，頁 308。 
41 〈歲暮〉詩云：「已任時命去，亦從歲月除。中心一調伏，外累盡空虛。名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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誥，再授中書舍人，一連串升遷，正是時命到來。雖然已經年華老去，

有所遺憾，但終究是幸運可喜的。他認為時間方面的限制，總有否時

與泰時的起伏變化。順泰如意時，便是時命到來，發揮作用；時命離

去時，便挫折不順。時命作用的變化性，讓他「中否後遇」42，這並

非他所能主宰決定，也是人事命限中的一種，所以自勸「功名未立莫

思量」，思量營謀只是徒然勞役罷了。可以說，時命的領會既是白居

易對時間點的關鍵性作用的強烈領受，也是他對人事屢遷、人生多故

的無常本質的深切感慨。 

比較特別的是，白居易詩中還有一個特殊的命限種類，宿命；但

其意義與一般理解的不同： 

房傳往世為禪客，王道前生應畫師。我亦定中觀宿命，多生債

負是歌詩。不然何故狂吟詠，病後多於未病時。43 

宿命，一般理解為「既定的命」，強調的是早就被決定了，沒有變動

的可能性。但詩人這裡的宿命卻是自己決定的。宿命的決定者是自己

過去世的業力作為。詩人認為自己過去因為多生多世負欠了許多詩歌

債，今生有償還的命限，所以頻頻狂吟詠，而且有越來越嚴重的傾向。

詩人用負債與還債的關係來顯示自己此生必須多創作的必然性。這個

宿命的作用表面上是欠債還債的定則，深層裡還有白居易在佛法中得

到的習氣的認知：會欠下詩債，過去世自己應該就是一位詩人，詩人

有吟詠詩歌的習氣，此生在阿賴耶識中存藏著的寫詩習氣，不斷發揮

著強力的作用，而且在越加串習累積之後，習氣越加深重，所以詩作

源源不絕地汩動湧現。這就是他在禪定中觀照到的宿命。對凡夫而言，

未覺悟之前，多生累劫的習氣也是自己的一種命限。 

有趣的是，人事遇值方面的命限提點我們，我們所追求的人世價

                                                                                                                                                        
意已矣，林泉計何如。擬近東林寺，溪邊結一廬。」，《白香山詩集‧卷七》，

頁 68。 
42 〈曲江感秋二首‧其二〉詩前序云：「今遊曲江，又值秋日。風物不改，人事

屢變。況予中否後遇，昔壯今衰。慨然感懷，復有此作。噫！人生多故……」

《白香山詩集‧卷十一》，頁 111。 
43 〈病中詩十五首‧自解〉，《白香山詩後集‧卷十六》，頁 4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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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功名富貴等），由他者決定，所以不可必，具有偶然性；但在業

力因果方面的宿命，卻是我們自己造就的，由過去的自己決定。比起

天命或君恩之命，宿命在白居易的書寫中，隱隱然帶有必然性，而且

理該由自己承擔負責。對此，詩人明顯少掉了面對其他命限時的無奈

心情，反而帶著些自得與自嘲。 

三、自古才難共命爭──才與命的拔河 

在成長學習的過程中，我們得到的人生教示常常是「一分耕耘，

一分收穫」的道理，一個充滿希望又令人振奮的理則。當白居易深感

「未酬恩寵年空去，欲立功名命不來」的時候，他也隨順世俗的見解，

認為「一別承明三領郡，甘從人道是粗才」44。功名不來，只能接受

別人對自己「是粗才」的評斷。在世俗的眼光中，困頓挫敗就是無才

能的結果，詩人不加反駁，默默承受，甚至向權貴者自承「不才甘命

舛，多幸遇時康」45。但是其內心真正的想法卻非如此。在詩人的觀

察中，事情的發展常常是不合理的，才與命的關係也是。例如他曾為

別人感歎： 

陵園妾，顏色如花命如葉。命如葉薄將奈何，一奉寢宮年月多。
46 

巧婦才人常薄命，莫教男女苦多能。47 

多才非福祿，薄命是聰明。48 

歡娛未足身先去，爭奈書生薄命何。49 

                                                      
44 〈赴蘇州至常州答賈舍人〉，《白香山詩後集‧卷七》，頁 311。 
45 〈渭村退居寄禮部崔侍郎翰林錢舍人詩一百韻〉，《白香山詩集‧卷十五》，頁

153。 
46 〈陵園妾〉，《白香山詩集‧卷四》，頁 841。 
47 〈見小姪龜兒詠燈詩并臘娘制衣因寄行簡〉，《白香山詩後集‧卷七》，頁 324。 
48 〈哭皇甫七郎中〉，《白香山詩後集‧卷十》，頁 359。 
49 〈聞樂感鄰〉，《白香山詩後集‧卷十一》，頁 3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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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理，顏色如花者應該幸福美滿，事實卻薄命如葉；巧婦才人理應順

利成功，卻也常常薄命；聰明者、多才者、書生博學也理當事事順心

如意，卻也往往都是薄命之人；看起來是那麼地不合常理、令人訝異。

這就是命限，沒有理則可依循，也非依邏輯因果可推理預知，更不是

努力謀求所能改變。所有的聰明才能在它的面前全然無奈，顯得渺小 

，只能臣服。命限的力量是如此強大。 

在命限造成的大落差中，白居易最最切身感受到的是，才與命的

反差性： 

朱門有勳貴，陋巷有顏回。窮通各問命，不繫才不才。50 

詩稱國手徒為爾，命壓人頭不奈何。舉眼風光長寂寞，滿朝官

職獨蹉 跎。亦知合被才名折，二十三年折太多。51 

道屈才方振，身閒業始專。天教聲烜赫，理合命迍邅。52 

我們總以為才能高強者應然順遂通達，不才者才會窮困坎坷，但是，

詩人於此顛覆了一般的認知。他諄諄諭示好友們，窮通根本與才能無

關，完全是命的作用。當命限籠罩強壓在頭上時，即使才高八斗，詩

稱國手，也都徒然，毫無施展或被賞識的空間。白居易曾經想過，有

可能因為才華洋溢招來名聲，而名聲烜赫導致折損了好命；所以明聲

烜赫者理當命運坎坷。這麼看來，決定文士在政途上是窮是通者，不

是才能，而是命限。命的力量遠遠超過才能或德行，所以說強壓人頭。

這樣的事實令人無奈，也帶著些許荒唐可笑，所以詩人寫下如此對比

強烈、令人不平的詩句： 

辭人命薄多無位，戰將功高少有文。53 

但是詩人多薄命，就中淪落不過君。可憐荒壟窮泉骨，曾有驚

                                                      
50 〈諭友〉，《白香山詩集‧卷一》，頁 12。 
51 〈醉題劉二十八使君〉，《白香山詩後集‧卷八》，頁 327。 
52 〈江樓夜吟元九律詩成三十韻〉，《白香山詩集‧卷十七》，頁 182。 
53 〈宣武令狐相公以詩寄贈傳播吳中聊奉短章用申酬謝〉，《白香山詩後集‧卷

七》，頁 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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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動地文。54 

前首詩雖然以文武雙全來稱美令狐相公，但在切合於應酬需要的同時 

，也抒發了他鬱鬱的胸懷。對於辭人多才卻命薄無位，戰將無文卻功

高得勢的對比，頗有天理何在的不平之意。這不公平的現象尤以李白

為最，雖然早就明白，只要是詩人，大多會薄命，但萬萬沒有料想到

才情縱逸、驚動天地的詩仙李白竟然是所有詩人中最為淪落窮極的一

位。顯見命限的壓制之強大，其不合常理之特質，具有強烈的荒唐性。 

有了這樣的認知，白居易對自己的遭際就沒有過多的期盼。於是

寫下了〈詩酒琴人例多薄命，予酷好三事，雅當此科。而所得已多，

為幸斯甚。偶成狂詠，聊寫愧懷〉一詩，認為自己酷愛詩、酒、琴，

正是「多才而薄命」科的一員。此科之人「愛琴愛酒愛詩客，多賤多

窮多苦辛……一之已歎關於命，三者何堪併在身」。所以「只合飄零

隨草木，誰教凌厲出風塵」。55這是他觀察李白、觀察眾多文人才子的

遭遇之後得到的心得，他認為這已經是一個普遍的才命關係法則。當

這個法則落到自己身上時，他似乎已經從不平不甘的情緒，轉趨平和

接受，甚至帶著些許卑微的心態準備好「多賤多窮多苦辛」的降臨。

所以對於「所得已多」的結果，深感「為幸斯甚」。 

而後，他在晚年酬和至交好友的三首詩中，以扼要有力的詩句為

才與命的關係做了最終的詮釋： 

由來才命相磨折，天遣無兒欲怨誰。56 

榮進雖頻退亦頻，與君才命不調勻。57 

所嗟非獨君如此．自古才難共命爭。58 

雖說由來才命相磨折，「相」字應該是偏義詞，整首詩意明顯地指命

                                                      
54 〈李白墓〉，《白香山詩集‧卷十七》，頁 188。 
55 《白香山詩後集‧卷十三》，頁 389。 
56 〈酬微之〉，《白香山詩後集‧卷六》，頁 301。 
57 〈歲暮寄微之三首‧其二〉，《白香山詩後集‧卷七》，頁 317。 
58 〈和夢得〉，《白香山詩後集‧卷十二》，頁 3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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折磨才。59詩人認為他和元稹二人雖然多才，卻被命所折磨。折磨，

帶著刻意性、持續性或反覆性。白居易似乎懷疑命限是刻意為難有才

者，讓有才之人備受磨難。而且用「由來」一詞認定這是向來一直持

續的事實，不僅是常態，而且歷史悠久。另外他也發現自己和元稹在

宦途上都大起大落、頻進頻退，這是命的作用不調勻。但他特別用「才

命不調勻」，也表示他們的際遇和才華不相稱，仍是對命限壓勝過才

能的感喟。最後在唱和劉禹錫的詩作中，白居易更直接判定「自古才

難共命爭」，言下之意，才與命是相互鬥爭的雙方，自古即然。而歷

史的事例一再證明，才總是無法與命相抗衡，總是一路退敗。詩人只

能無奈地結論：「自古才難共命爭」。 

「爭」字的使用，流露出詩人幽微的心事：想要反抗被命限掌控

的內心深層的想望，想要為自己的才能、努力與其尊嚴爭得一些合理、

公平的對待。其中蘊藏的是白居易憤懥不平、想要扭轉命限作用的深

沉心理。這樣的企盼，在多年親身經驗以及觀察歷史與友人的遭遇之

後，只能無奈地承認，自古才難共命爭。在白居易心中，才與命向來

持續地角力、對抗，結果則是命大獲全勝。 

四、命則無奈何，心可使泰然──委命工夫的實踐 

在認知命的種種作用與限制之後，白居易提出了對應之道──委

命。「委」有兩層意義：其一是委順，意即接受它、順隨它，頗為近

似於莊子「安命」的意涵；其二是放下，意即不在意它，不再感受到

它的存在。前者只是接受，仍然感受命限的存在，確定其限制性；後

者則已超越，命限感不復存在。60白居易詩中實際書寫到他委命的具

體方法 ，可進一步析論如下： 

                                                      
59 此引詩後面一句為「天遣無兒欲怨誰」，乃是因為元稹來詩曰：「天遣兩家無

嗣子，欲將文字付誰人」，白居易便以此詩句回應之。詩意明顯地流露出才華

為命所折磨限制之意。 
60 此有似於唐君毅先生所說的：「莊子安命，則是於一切無可奈合之限制，皆初

以不得已之情，安之若命，而繼即加以超拔，而不見此命之為限制，以使人

自己之生命之變與命之流行，合一無間，而遂其性命之情者也。」《中國哲學

原論‧導論篇》（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80 年 9 月），頁 6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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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是努力在薄命的處境中尋找一些欣慰快樂的理由，試圖消減

命限對心緒的負面影響。首先，他總能在「比下有餘」的對照中獲得

寬解。他曾說「命雖薄，猶勝於鄭長水」61，為薄命找到一個可以欣

慰的理由。也曾說「常嗟薄命形憔悴，若比弘貞是幸人」62，找到了

多才卻短命的楊弘貞，為自己的薄命之嘆增添一點值得稱幸的因素。

這是試圖接受命限，委順於它的方法之一，屬於第一層意義的委命。 

其次，白居易還有一種隱微曲折的心態，在自嘆「詩酒琴人例多

薄命」的同時，他會降低自身，以卑微的心態自認「只合飄零隨草木」，

似乎困頓落拓一生是他理當承受的際遇。所以自我告誡：「榮名厚祿

二千石，樂飲閒遊三十春。何得無厭時咄咄，猶言薄命不如人。」63厚

祿與閒遊原非薄命之人所能期待的，但他意外地獲得了這些幸運，理

當滿足稱幸，不可再咄咄嗟嘆薄命。這看似矛盾，二千石厚祿何以自

稱薄命？白居易是在個人的生命軌跡中看到薄命的歷史事實，又在眼

前的厚祿中深感幸運，詩人確實在日常生活的自我觀看和計量過程中，

尋找各種寬解欣慰的理由，消解過去因被中傷、貶謫而自覺薄命的惶

恐。轉心轉念的工夫使白居易總能在人生的困限喟嘆中，看見悠遊快

樂的空間。這是由第一層意義的委命，趨上到第二層意義的委命。 

復次，在命限的籠罩下，他也常常以兼得兩難的遭遇來自我安慰，

例如： 

年顏日枯槁，時命日蹉跎…迴觀親舊中，舉目尤可嗟。或有終

老者，沉賤如泥沙。或有始壯者，飄忽如風花。窮餓與夭促，

不如我者多。以此反自慰，常得心平和。寄言同病者，迴歎且

為歌。64 

年顏枯槁與時命蹉跎之下，詩人找到了很多無法兼得高壽與順裕的親

                                                      
61 〈吟四雖〉，《白香山詩後集‧卷三》，頁 267。詩中還說：「年雖老，猶少於韋

長史；眼雖病，猶明於徐郎中；家雖貧，猶富於郭庶子。」 
62 〈見楊弘貞詩賦因題絕句以自諭〉，《白香山詩集‧卷十五》，頁 157。 
63 〈詩酒琴人例多薄命，予酷好三事，雅當此科。而所得已多，為幸斯甚。偶

成狂詠，聊寫愧懷〉，《白香山詩後集‧卷十三》，頁 389。 
64 〈寄同病者〉，《白香山詩集‧卷六》，頁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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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他們總是得其一端而失去另一端，所以大多數的人都有不如白居

易的地方。他支解生命價值的不同面向，各個擊破地「比下有餘」，

總能感覺自己兼得各種面向的幸運。這個方法功效良好，使他常常心

境平和。因此他進一步向同病者（年顏枯槁又時命蹉跎者）提倡「迴

歎」──調轉（轉換掉）哀歎，改為欣然歡歌。「迴歎」既是勸勉他

人，也是自我勸勉與提醒。這表示白居易自覺到自己常常哀歎時命不

濟，必須迴歎。迴歎的具體方法就是，在時間與際遇的命限網羅中，

找到許多立足的空間，看見自己所擁有的一切，而消泯掉欠缺感，這

是白居易能快樂地立足在命限中的一個良方。這也是由第一層意義的

委命向第二層意義的委命趨上的方法。 

有時候詩人還進一步洞徹到，命限所決定框束的範疇並非生命的

全部。在他細密透徹的分析下，發現人們之所以感受到被命所限，是

因為客觀事實不符合心中的期待。也就是心中有所欲求卻無法得到，

才會覺得被困限。這樣的洞見已經為第二層超越意義的委命立下深厚

的基礎。他把這段心路歷程再現為〈遣懷〉一詩，提出委命的修為工

夫： 

樂往必悲生，泰來由否極。誰言此數然，吾道何終塞。嘗求詹

尹卜，拂龜竟默默。亦曾仰問天，天但蒼蒼色。自茲唯委命，

名利心雙息。近日轉安閒，鄉園亦休憶。回看世間苦，苦在求

不得。我今無所求，庶離憂悲域。65 

一路蹇塞困頓，詩人也曾求卜問天，「何終塞」是他的困惑和不平。

然而始終得不到答案，只能如聖賢所言，知命、自認薄命。後來有了

新的領悟，體認到「委命」是為善法。委命，放下為命所限的想法，

而具體的做法則是名利心雙息。求名求利是眾人惶惶奔走的趨向，但

是名利有限，大多數人求而不得，因此命的束縛困限感油然而生。因

此，命限存在的前提是，內心有所求。於是詩人決定無所求。無所求

則沒有目標的設定，沒有路徑的規劃和依循，沒有成功失敗的問題，

一切海闊天空，一切自在安閒；何限制之有？何來好命薄命之分？這

                                                      
65 《白香山詩集‧卷十一》，頁 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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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白居易「委命」的祕訣，較之莊子的安命，提出了更為具體的實

踐方法。 

無所求，消解了命的限制，人自由了。這是第二層超越意義委命

的第一個要領。 

超越意義的委命其第二個要領是轉心。白居易認知到人的苦受或

樂受往往由心念決定，調整心念就能夠改變感受的苦或樂。貶謫江州

與忠州的歲月裡，詩人既感嘆「命屯分已定」，卻同時也覺悟到「去

國固非樂，歸鄉未必歡」，一心想望著回歸朝廷中央，未必就是歡樂

的保證，因此自勸「何須自生苦，舍易求其難」。66原來痛苦的感受是

自己創造出來的，因為捨易求難，不能滿足於既有者，而渴慕遙遠難

及者。詩人道破了真相，原來命限的痛苦，由自心製造出來。 

這個洞見促使江、忠州時期的白居易自我承諾：「榮銷枯去無非

命，壯盡衰來亦是常。已共身心要約定，窮通生死不驚忙。」67對於

榮枯窮通的命限和壯衰生死的常理不再驚恐抗拒，安然淡定地接受。

這樣轉念之後，命的限制性與帶來的痛苦感就消解了。所以寫下了「老

來尤委命，安處即為鄉」68的美好體驗。 

放下了命限的意念，心安了，當下當地就是歸宿，就是故鄉。至

於如何心安呢？具體的調整法是：「賦命有厚薄，委心任窮通。通當

為大鵬，舉翅摩蒼穹。窮則為鷦鷯，一枝足自容。苟知此道者，身窮

心不窮。」69放下好壞與窮通的執著，隨著際遇收放自如，通達固然

美好，困窮也在層層阻礙中縮小自我，成為無厚刀刃，自然可以恢恢

乎游刃有餘。所以心念轉變了，命的限制性就消解了，命限也就不存

在了。這是白居易超越意義委命的第二個要領：轉心而安於當下。 

白居易進一步申明，命限的作用範疇只含括人的生死與際遇，而

無法籠攝心的層面。因而強調了心的自由性： 

                                                      
66 〈歲晚〉，《白香山詩集‧卷十一》，頁 109。 
67 〈遣懷〉，《白香山詩集‧卷十七》，頁 186。 
68 〈四十五〉，《白香山詩集‧卷十六》，頁 173。 
69 〈我身〉，《白香山詩集‧卷十一》，頁 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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窮通不由己，歡戚不由天。命即無奈何，心可使泰然。且務由

己者，省躬諒非難。勿問由天者，天高難與言。70 

天，可指上天，亦可指帝王。窮通由上天或帝王決定，就是客觀命限，

所以無可奈何。但是快樂或悲戚的情緒，卻是由心作主，命限無法決

定吾人的歡戚。雖然我們無法改變命限，卻能掌握自心，使之寬坦泰

然。既然操之在己，就要用心致力於自心的安然自在。如此一來，命

與心各有管轄範圍：「苦樂心由我，窮通命任他。」71由我，強調主宰

性；任他，則隨順縱任，不加抵抗也不隨之歡戚，兩不相妨。他以一

首〈無可奈何歌〉把心與命的兩不相妨、兩無奈何的關係說得很清楚： 

時邪命邪，吾其無奈彼何；委邪順邪，彼亦無奈吾何。夫兩無

奈何，然後能冥至順而合太和。故吾所以飲太和，扣至順，而

為無可奈何之歌。72 

時間之限與命定之限，吾人都無法做任何改變，對彼無奈；而吾人決

定要委順時與命的作用，欣然接受其結果，則時與命亦無法壓迫我心。

當命與心兩無奈何、彼此不加干涉干擾，則人生與天地一樣，一片任

運自然，至順沖和。於此，人心不僅自由，且美妙至極。詩人於此說

明了超越意義的委命之所以能夠達成，其基礎即因心的自由。 

關於超越意義的委命工夫，白居易還有第三個要領，以心之空性

本貌面對命限： 

相悲一長歎，薄命與君同……外物不可必，中懷須自空。無令

怏怏氣，留滯在心胸。73 

我無奈命何，委順以待終。命無奈我何，方寸如虛空。瞢然與
                                                      
70 〈詠懷〉，《白香山詩集‧卷七》，頁 67。 
71 〈問皇甫十〉，《白香山詩後集‧卷十五》，頁 426。此詩完整的內容為：「苦樂

心由我，窮通命任他。坐傾張翰酒，行唱接輿歌。榮盛傍看好，優閒自適多。

知君能斷事，勝負兩如何？」對於別人看好的榮盛通達，他只任由命去決定；

自己則喝酒高歌、優閒自適。最後他開玩笑地問皇甫十，心與命誰勝誰負？

流露出白居易內心頗有想要和命限較量之意，也潛蘊著心贏命得傲岸。 
72 《白香山詩別集》，頁 458。 
73 〈聞庾七左降因詠所懷〉，《白香山詩集‧卷六》，頁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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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俱，混然與俗同。誰能坐自苦，齟齬於其中。74 

退居渭村和謫居江州，確實令白居易內心有怏怏氣，齟齬自苦。詩人

遂不斷藉由詩歌書寫向自己宣說，自我勸諫：外物不可必，命不會聽

從己意，只能中懷空虛，內心空無所執，則能瞢然俱化，混然同俗，

臻於無入不自得的境界。至此境界，命亦無奈我何。 

白居易當然了解，命限只是客觀存在而無法依照吾人意志加以改

變的作用（力量），並非有針對性地刻意為難、壓制者。但困蹇難行

的處境確實讓他產生被命限盯纏而無法脫身的感覺，似乎只要有沮喪

悲戚的情緒，就中了命限的計謀一般。所以他決意讓命限對他無可奈

何，當內心虛空，沒有好惡迎拒等分別心，就能瞢然混然，怡然安然。

這種境界既是從老莊之道習得的指導，也是佛理禪意的精髓所在。 

關於心如虛空的境界，白居易有特定的修練之道。例如被貶江州

司馬那一年，他認知天意與命限作用的強大，卻能在「比下有餘」的

稱幸中，同時用知足無求與佛道義理來安其心： 

世路重祿位，棲棲者孔宣。人情愛年壽，夭死者顏淵。二人如

何人，不奈命與天。我今信多幸，撫己愧前賢。已年四十四，

又爲五品官。況茲知足外，别有所安焉。早年以身代，直赴逍

遙篇。近歲將心地，迴向南宗禪。外順世間法，内脫區中緣。

進不厭朝市，退不戀人寰。自吾得此心，投足無不安。體非導

引適，意無江湖閑。有興或飲酒，無事多掩關。寂靜夜深坐，

安穩日高眠。秋不苦長夜，春不惜流年。委形老小外，忘懷生

死間。昨日共君語，與余心膂然。此道不可道，因君聊強言。75 

面對主宰年壽的天意以及決定祿位的命限，詩人指出，他除了知足稱

多幸之外，還別有所安（其心）的方法：早年是依循莊子逍遙遊的指

導，近歲則轉心（迴向）於南宗禪，以禪坐（夜）與高眠（日）修其

心。禪坐恢復心性的空朗明覺，高眠串習心性的寬坦自在。是則，究

                                                      
74 〈達理二首‧其一〉，《白香山詩集‧卷七》，頁 75。 
75 〈贈杓直〉，《白香山詩集‧卷六》，頁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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竟上沒有任何一法或外緣可以束縛或阻礙其心，所以投足無不安，無

入不自得。 

至此，命只是純然客觀存在的形勢和發展的事相而已，它的困限

性、針對性都是欲求之心所想像製造出來的。當分別消泯了，沒有迎

求也沒有抗拒，空朗的心就只是安然地面對際遇，閒適地遊舞於其中

而已。 

白居易以空性的修為超越了命限，也消解了命限。 

五、命限書寫的變化歷程與意義詮釋 

（一） 生命歷程與命論的改變 

分析討論過白居易的命觀之後，可以進一步分析這些觀念與自我

商略的心路在他生命歷程中演進的概況。為了清楚呈現其生命歷程與

命限觀念的關係，先依照白居易年齡與仕宦階段來檢視他的自我命限

書寫，可列表如下76： 

 

歲

數 
官職 知命 命限 薄命 委命 

                                                      
76 此表所列的命限詩句，只包含白居易書寫自己命限的部分，不包含書寫他人

或譬喻者，都是切身感受的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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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歲 

之

前 
 

        

39

│

43

歲 

退居

渭村  

 不才甘命舛 

 時命日蹉跎 

 不可移者命 

 薄 命 與 君

（庾七）同 

 我命薄且屯 

……從茲知

命薄 

  

43

│

44

歲 

贊善

大夫 
    

 常嗟薄命形

憔悴 
  

44

│

47

歲 

江州

司馬 

 長笑靈均不

知命 

 年長識命分 

 命若不來爭

奈何 

 已任時命去 

 流落多年應

是命 

 我命獨何薄 

 薄命不如人 

 老來尤委命 

 窮通生死不

驚忙 

 命 即 無 奈

何，心可使

泰然。 

 我 無 奈 命

何，委順以

待終。 

47

│

49

歲 

忠州

刺史 
  

 九宮推命合

漂淪 

 況 吾 時 與

命，蹇舛不

足恃 

 命屯分已定 

 自 茲 唯 委

命，我心無

所求。 

 賦 命 有 厚

薄，委心任

窮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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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

51

歲 

中書

舍人 
  

 時命始欲來 

 予中否後遇 
    

51

│

53

歲 

杭州

刺史 
    

 命薄元知濟

事難（罷中

書 舍 人 赴

杭） 

  

53

歲 

右庶

子 
  

 時命到來須

作用 
    

54

│

55

歲 

蘇州

刺史 

 齒髮恰同知

命歲 

 懶鈍尤知命 

 欲立功名命

不來 
    

56

歲 

秘書

監 
  

 命壓人頭不

奈何 
    

62

│

64

歲 

再授

賓客 

 

分司

東都 

    

 命雖薄，猶

勝於鄭長水 

 詩酒琴人例

多薄命……

所得已多，

為幸斯甚。 

 何得無厭時

咄咄，猶言

薄命不如人 

  

68

歲 

太子

少傅 

 

分司

東都 

 樂天知命了

無憂 

 我亦定中觀

宿命 
  

 苦 樂 心 由

我，窮通命

任他。 

不

確

定  
      

 委邪順邪，

彼 (命 )亦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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奈吾何 

依循此表的脈絡來看，知命概念在江州司馬時期初次提及，一則

自述知命（識命分）77，一則嘲笑屈原不知命，此時他已認為知命是

一位君子應當具備的基本識見。因而五十四、五十五歲蘇州刺史時期，

兩度提及自己知命，其中一個只是年歲的指代，另一個則連結自己懶

惰遲鈍的個性，自期更應該有命限的自知之明。綜此，白居易的知命

書寫大抵都是理性地點出認知到的客觀事實，不帶感性情緒。而且特

別以理解、接受的態度，反省自己的個性招致命限本為合理之事。到

了六十八歲太子少傅分司東都時，他便更進一步以超然曠達的心情自

稱「樂天知命了無憂」，混雜著自得與自勉 。知命的觀念在白居易而

言，比較抽離際遇事實的感發，而傾向於是一種概念與洞見。 

至於實際人事遇值所具體感受到的命之限制，白居易在退居渭村 

、江州司馬與忠州刺史三個時期最為密集地書寫，這三個時期恰是詩

人一生最為困頓挫折的時候。而隨著回到中央擔任中書舍人及右庶子

時，他改以開朗樂觀的口吻肯定時命始欲來、時命到來須作用，並回

顧而為自己下了「中否後遇」的結論。但是出守蘇州時，他又恢復感

嘆「欲立功名命不來」，秘書監時也同樣感嘆「命壓人頭不奈何」。此

後他就不再吟詠命限作用與無奈之情，安然地在洛陽過著悠閒消遙的

生活，不再感受到命之困限。綜此，白居易的命限之嘆大都與他的宦

途際遇相扣合，不過由他出守杭州與蘇州時命嘆大幅減少可知，命限

對他的影響隨著年紀增長、心境日趨曠達而越來越淡薄。 

與此脈絡相呼應的是他對薄命的書寫。退居渭村、贊善大夫、江

州司馬、忠州刺史與赴杭州任太守等時期都自嘆薄命。78其中尤其以

江州時期兩度書及，而且用「獨何薄」與「不如人」加深薄命的程度，

意謂無人較其更薄命，顯見此時期內心深重的困挫窒礙感。此後他就

                                                      
77 此時白居易尚未五十歲，所以並未使用知命一詞，而使用認知命分的說法，

其意義即是知命。 
78 忠州時期詩句為「命屯分已定」，屯卦乃艱困凶卦，命屯意同命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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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再嘆薄命。有趣的是，再授太子賓客分司東都時雖然有兩度再提及

薄命，卻是全然對反的情懷。一則戲稱自己是詩酒琴人，理當屬於薄

命科，但是所得已多，為幸斯甚，則是對自己薄命的反謔。意謂自己

本當薄命，實際卻甚為幸運，頗有推翻薄命之意。另一則告誡自己不

應貪得無厭而時常嗟嘆薄命，直接對自稱薄命加以斥責。所以詩人晚

年似乎走出薄命的怨嗟陰霾，雖然未居要職，遠離政治權力核心，卻

能安閒自在於中隱形態的生活。證明了心無所求就沒有被困限的薄命

感受。他在中年時領悟的委命之道與寬坦泰然的心境，在歷經長久宦

海浮沉的自我勸說與修練之後，為晚年生活開創了較為穩定的超然自

由，命限已悄悄消解無蹤。 

然而從委命論題的時間軸來看，委命的工夫與心的自由境界雖然

早在江州時期就為白居易所領會，卻在忠州、杭州、蘇州和秘書監時

期再度出現命屯、時命蹇舛、命薄濟事難、功名命不來以及命壓人頭

等感嘆，可見委命工夫並非順利迅速成就，白居易在知與行之間，有

過努力實踐而進步，也有過心隨境轉而退步。有趣的是，委命之說大

量集中在江忠州時期，正是詩人藉以自我勸勉、提醒與安慰，其中詩

人內心起起落落、時而超越時而掉落的痕跡於此明顯洩漏。然而整體

的軌跡確實證明，白居易在努力修養心性的進境中，真的越來越展現

他自勉的理想狀態。也因他是在後天努力修為中才超越命限之困，所

以當他自稱「樂天知命了無憂」時，瀟灑自得與自我提醒兼雜。 

（二） 以境界形態的修為回應命限──立命、安命與委命 

依據上述可知，白居易知命如孔、孟、莊，也努力成為不怨天、

不尤人的君子，但是他並不因此發展出從心所欲不逾矩的道德實踐，

而是以心靈境界的修為來回應。 

孔孟聖賢知命之後的抉擇重點在於以道德實踐的修養來回應。孔

子五十知天命之後的進境是耳順與不逾矩，即是如此；孟子的「存其

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夭壽不貳，脩身以俟，所以立命也」或是

對於口味、目色、耳聲、鼻嗅、四肢安佚之認命而不謂性，對仁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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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聖的認性而不謂命等79，亦復如此。依照勞思光先生的詮釋，道德

意義之「自覺主宰」自有一個領域，不可與事實意義之「客觀限制」

領域相混。「自覺主宰」是「義」之領域，只有是非問題；「客觀限制」

是「命」之領域，只有成敗問題。80因此，命是外在於人不受控制的

「實然」，但義卻是內在於人且可為人主宰的「應然」，現實世界的成

敗得失皆無礙人行義盡道。81 

總之，孔孟在莫之為而為、莫之致而致的天與命的決定與作用下
82，以自由意志選擇仁義道德的修養實踐來知天立命。道德實踐不受

外在力量的限制，具有絕對的自由性，這既是自然目的的最終實現，

也是人在有限自我中實現超越。83 

白居易則不然。面對命限課題，他也提倡要知命，但知命之後的

回應之道，卻不曾提及道德修養，也不朝這條進路思考或尋求自由的

出路。孔孟盡心事天立命，盡力充實踐履自上天稟賦來的美好本性，

以回應並充分發揮天與命的作用。「立命」之說基本上是配合、順從

命，甚或有成就、成全命的意思。白居易卻是「委命」，委，雖然有

委順之意，但更有放下、不相干之意。他採取的是心的知足無求、不

加分別甚至是空朗超然的境界形態，先只是安然地接受事實，然後再

以無求與空朗的心消融掉命限，開展自由。孔孟以道德修為去充分踐

履並推極命之稟賦，白居易則以心靈境界的修為去消泯並超越命之限

制 

。所以孔孟從知命發展出道德責任的承擔，白居易從知命發展出心靈

                                                      
79 引文分見《孟子‧盡心》上與下篇。 
80 勞思光：《新編中國哲學史》（臺北：三民書局，1995 年），頁 138。 
81 羅雅純：〈論中西孔子天命觀重要思想型態的當代詮釋〉，《東吳中文學報》，第三

十一期（2016 年 5 月），頁 6。 
82 《孟子‧萬章上》：「莫之為而為者，天也；莫之致而致者，命也。」 
83 蒙培元、任文利：〈儒家哲學中關於命的學說〉，《齊魯學刊》，1998 年第 4 期

（1998 年 7 月），頁 8。勞思光先生也說：「在對象界中，人既與其他事物同為

一被決定者，故命之限制或必然性之限制，乃不可否認者；然則人生中是否

無主宰可說，此即自由概念能否成立之問題。為揭明此一自由之領域，故孔

子有義觀念，與命觀念對揚。命觀念表必然，義觀念則表自由。」《新編中國

哲學史》（臺北：三民書局，1995 年），頁 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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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界的超越。其委命說與孟子的立命說正是兩條對比鮮明的自由的出

路。 

至於莊子則是以「安命」來回應命限。在面對天下大戒命與義這

些「不得已」時，莊子要我們「事其親者，不擇地而安之」，「事其君

者，不擇事而安之」地「自事其心者，哀樂不易施乎前，知其不可奈

何而安之若命」。這也是往內心修養的路走，但不在道德責任的承擔，

而在不擇而安之。擇，就有好壞分別。所以不擇而向內自事其心，用

工夫修養來回應，達到不求安而皆安的境界。84 

〈達生篇〉有進一步的說明：「吾生於陵而安於陵，故也；長於

水而安於水，性也；不知吾所以然而然，命也。」呂梁丈夫之所以能

自由進出險惡的水塘，是因為人與水無有對待，一而非二，所以能自

然而然地安於其中。85其意是要達到與命無二無別的合一境界，自然

就能安於命了。 

白居易委命工夫與莊子安命說都是一種心靈境界的修為，但是白

居易進一步提出具體的修為方法，從無所求與禪定空性的朗現來委命 

，不只安之，還超越之，最後命限在生命主體的感知中自然消融。故

切近於莊子的安命又略有不同。 

（三） 性對命的影響與自決 

有趣的是，白居易在命的觀察思考中，其實發現了命的決定與限

制，主要雖由上天或他者所主宰，但隱微之間自己的性情也是影響因

素。詩人在五首詩中提到自己性情與命限的因果關係： 

所稟有巧拙，不可改者性。所賦有厚薄，不可移者命。我性愚

                                                      
84 王邦雄：〈道家思想的倫理空間──論莊子命、義的觀念〉，《生命的實理與心靈的

虛用──儒道兩家思想的現代出路》（臺北：立緒文化，1999 年），頁 225。 
85 王小滕：〈莊子安命思想探析〉，《東華漢學》，第六期（2007 年 12 月），頁 33-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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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蠢，我命薄且屯…性命苟如此，反則成苦辛。86  

誰論情性乖時事，自想形骸非貴人。三殿失恩宜放棄，九宮推

命合漂淪。87 

性疏豈合承恩久，命薄元知濟事難。分寸寵光酬未得，不休更

擬覓何官。88 

厭見簿書先眼合，喜逢杯酒暫眉開。未酬恩寵年空去，欲立功

名命不來。89 

懶鈍尤知命，幽棲漸得朋。門閒無謁客，室靜有禪僧。90 

四十歲退居渭村時，白居易把性與命並舉，認為自己性情愚拙，非巧

令者，同時也是薄命困頓之人，而性拙與命薄都不可改移。這時他並

未明確點出性拙與命薄具有因果關係，但是將之並舉，先性拙後命薄，

隱約暗示著因性拙而命薄。四十七歲在江州接到忠州刺史的新職時，

他從性情與時乖違寫到三殿失恩，從形骸瘦弱不雍貴寫到命合漂淪，

顯見性情之不合時宜導致他失寵漂淪。五十歲初罷中書舍人時，他就

直接連結了兩者的因果關係，因為性情疏懶，理當不能久承恩，這就

是薄命的表現。五十四歲赴蘇州的路上，他預想自己疏懶於政務，這

樣的性情不能生發功名之命。五十五歲真正在蘇州刺史任上，他更明

確地自白，懶鈍的性情讓他尤其知道自己的命限。在宦海浮沉中，白

居易或隱微或明確地感知性情拙鈍疏懶必然招致人際關係的疏遠淡

漠，自然會影響他人與君王的好惡，進而決定了仕途的順蹇。 

如此一來，宦途多舛的命限，就帶著些許由自己的條件所決定的

意味。然而在白居易的認知中，經世濟民的理想實踐有賴於才能、學

識、品德，與性情或交際手腕無關。可惜的是，人們反而喜歡依據人

際交往的情分和好惡來決定任用、拔擢或貶謫的人選，才會導致命與

                                                      
86 〈詠拙〉，《白香山詩集‧卷六》，頁 60。 
87 〈對鏡吟〉，《白香山詩集‧卷十七》，頁 194。 
88 〈初罷中書舍人〉，《白香山詩集‧卷二十》，頁 222。 
89 〈赴蘇州至常州答賈舍人〉，《白香山詩後集‧卷七》，頁 311。 
90 〈與僧智如夜話〉，《白香山詩後集‧卷八》，頁 3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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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不相當的違理事態頻頻發生。這大概就是「自古才難共命爭」的原

因──人情世故與巧言令色的作用遠遠超越了才能品德，成為眾多文

士實踐理想時的命限。 

但是白居易在另外一首詩中卻也寫出性與命的相反關係： 

年長識命分，心慵少營為。見酒興猶在，登山力未衰。91 

這首寫於江州司馬時期的詩篇，說明在年歲越長、了解命限與本分之

後，就變得慵懶，不想營謀造作。言下之意是，了解命限與本分之後，

就知道一切並非自己能主宰，一生所能享有的已定，營謀造作只是徒

勞枉費。所以命是因，疏慵是果。結合上述較多的性慵是因、命薄是

果的詩篇來看，就形成了性慵與命薄的惡性循環，彼此強化。這大約

是白居易越趨晚年越加強調疏拙慵懶的曲折原因。 

不過，有了性拙懶鈍理當薄命的認知，白居易卻依然堅持不改性

情，其實正默默展現了心靈的自由性，用他的抉擇沉默地保持生命的

尊嚴和原則。 

（四） 詩話平議與佛道修行 

宋儒朱熹曾經嚴厲地評斷白居易：「人多說其清高，其實愛官職。

詩中凡及富貴處，皆說得口津津地涎出。」92把白居易說成是虛偽矯

情之人，明明愛官職又貪富貴，一副熱切饑渴的樣子。朱熹此言論應

該是奠基於詩人時而超然曠達，卻又時而掉落苦嘆的變動性。但因此

認定詩人虛偽矯情，則並非公允。倒是宋人胡仔有較為溫和的評論：

「樂天既退閒，放浪物外，若真能脫跡軒冕者；然榮辱得失之際，銖

銖校量，而自矜其達，每詩未嘗不著此意。是豈真能忘之者哉？亦力

勝之耳。」93胡仔感受到白居易在榮辱得失之際銖銖計較，卻每詩自

                                                      
91 〈白雲期〉，《白香山詩集‧卷七》，頁 71。 
92 《孔子文化大全‧朱子語類‧卷一百四十論文下》（山東：山東友誼書社，1993

年 12 月），頁 5436。 
93 《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卷十九》（臺北：世界書局，1961 年 10 月），頁 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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矜其達，他的解釋是，白居易並非真能忘懷得失，但確實設法努力超

越（力勝）。胡仔的說法裡，榮辱得失之際的「際」字有趣，意謂在

人事命令發布之初，白居易內心最初最直接的反應，是錙銖計較，耿

耿於懷的，這是未經理性反省、疏通的自然反應。但是接下來的時間

裡，他會想辦法消解內心的不暢，防衛機轉自然發用。於是他或是自

我勸說，或是自我提醒，或是自我暗示，每每藉著詩歌創作展現曠達

超然的境界，向自己宣說心境可以如此自由，生活可以如此瀟灑。在

反覆推銷展示的一次次過程中，詩人應該深深受到鼓舞提振。其實，

轉心並非艱難之事，意念一轉，海闊天空的美好滋味便汩汩湧現。所

以「力勝」之說，頗為切當。 

比起胡仔的評見，同為宋人的吳處厚，稱樂天「賦性曠達」94，

樓鑰讚美香山居士「平澹曠達，有古人所未到，後來不可及者」95，

又過於簡化白居易的生活體驗與實踐努力。其實只要平心觀看吾人的

修為歷程，尤其是心靈境界的修為，會深深了解習氣的頑強性和滲透

性，心緒意念的剎那變動性。並非一刻了然曠達了，就能永遠逍遙自

在。白居易在江州的歲月，最沮喪時會吟詠「我命獨何薄」、「薄命不

如人」，那是真情的流露；但是有時心境清明了，就會確定「心可使

泰然」、「委順以待終」、「窮通生死不驚忙」，那是真心的靈光，寫成

文字提醒與鼓勵。時而清明平靜，工夫點點閃現；時而心隨境轉而煩

惱生波。大部分的修行人都是在這樣的起落中勉力進步提升，逐漸達

到穩定，終而工夫成片。這是修心真實的進境。 

白居易並非天性曠達者96，他回應命限的對策既然是採取心靈境

界的修為，就很可能是從點點靈光乍現到工夫成片的漸進歷程。他早

年受到道家思想的啟發，心靈境界的修為工夫多循著莊子的進路，他

在〈隱几〉一詩細細描繪了： 

                                                      
94 宋‧吳處厚：《青箱雜記‧卷七》（北京：中華書局，1991 年），頁 39。 
95 宋‧樓鑰：《攻媿集‧卷七十六‧自跋樂天集目錄》，《百部叢書集成》（臺北：

藝文印書館，1965 年），頁 3。 
96 侯迺慧：（艱難感對白居易詩樂天思想與樂天形態的影響〉，《唐詩主題與心靈

療養》（臺北：東大圖書，2005 年），頁 87-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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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適忘四支，心適忘是非。既適又忘適，不知吾是誰。百體如

槁木，兀然無所知。方寸如死灰，寂然無所思。今日復明日，

身心忽兩遺。行年三十九，歲暮日斜時。四十心不動，吾今其

庶幾。97 

他並非誇耀自己已全然臻於身心兩遺忘的境界，而是庶幾達到。

忘四肢、忘是非、如槁木死灰、兀然寂然等描述，都是莊子教示提倡

的境界，透過心齋坐忘的修練工夫所達到的。白居易退居渭村時期即

已試著依循莊子的指導，努力朝向心不動的目標。「今日復明日」則

是每天都進行著這樣的修練，所以才能庶幾達成全詩所描述的領受和

境界。有了長期的修練領悟，四十歲以後所期勉的委命工夫就應該水

到渠成。只是日日修練的成果，在遇值重大的人事變遷時，仍可能心

隨境轉，被事件觸動而萌生煩惱；畢竟他尚未超凡入聖。但可信，心

齋坐忘的修練對白居易超越命限之嘆有正面的助益。 

歷經喪女與喪母之痛，四十歲以後白居易信奉佛教，佛法對他的

影響逐漸增長；但看他晚年時常行香、長期齋戒、每日禪坐，精進修

行，可知其虔誠。佛理的實相洞見以及業力因果法則，應該對詩人的

命觀有深遠的影響。一則深信業果，知命認命，不會怨天尤人。二則

了知空性，修心禪定。得失隨緣，心無增減。三則不打妄語，避免綺

語。委命之稱多次出現在詩中，應非虛誕。他四十四歲寫下〈贈杓直〉

詩，在「不奈天與命」的理解下，說明他「別有所安焉」的方法： 

早年以身代，直赴逍遙篇。近歲將心地，迴向南宗禪……寂靜

夜深坐，安穩日高眠。98 

詩人自述從莊子逍遙篇的指導，迴心轉向南宗禪的修行，常常靜

夜深深地禪定。這樣努力修持的成效是「自吾得此心，投足無不安」，

像這樣描述類似進境的詩作尚多。學佛者皆知，最嚴重的妄語是假稱

自己修行得道。是以白居易這些吟詠，應不至於違犯大妄語之過。如

果禪定修持頗有進境，那麼，委命工夫與心之超然，自是能隨之增上，

                                                      
97 《白香山詩集‧卷六》，頁 55。 
98 《白香山詩集‧卷六》，頁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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終而工夫成片。白居易晚年的詩歌可為明證。 

在四十、五十歲期間的詩歌，對於命限主題時而展現清明超然，

時而又掉落煩惱，是白居易真實展現自心的結果。詩人不怕洩漏自己

起伏變化、勉力掙上的凡夫心，若因而批判其虛矯，就過於簡化人心

了。心性的修行，在一般人，從來就不是一路順利爬升而不掉落的。

白居易的詩如實地鏡現大部分修行者的心路，真實不偏虛。 

六、結論 

綜觀本文所論可以得知： 

一、白居易詩書寫命限主題，蘊含了詩人接受與超越的進境，以及起

伏進退、勉力自牧的實踐歷程。白居易在書寫他思索命限、理解

命限的過程中，不吝於暴露己短，從而展現自己經過衡量取捨之

後的抉擇，以瓦解命限的箝制效力。這些生命課題雖然很早就成

為古聖先賢的哲思論題，而且也各提出對應之道；但沒有人像白

居易這樣，細細分解自己的生命結構與命限之間的角力歷程和結

局，把輸贏之間的情緒擺盪以及最終的開解安頓，一一地書寫成

詩。 

二、除了天命、君命之外，白居易還特別分立出時命與宿命：時命的

意義與莊子大抵相同，但是會隨著時間流動而變遷；宿命的意義

則與一般的認知不同，宿命的決定者是自己過去世的業力作為。

對凡夫而言，未覺悟之前，多生累劫的習氣也是自己的一種命限。

人事遇值方面的命限由他者決定，所以不可必，具有偶然性；但

在業力因果方面的宿命，卻是我們自己造就的，由過去的自己決

定。 

三、關於命限與才能的關係，白居易直接判定「自古才難共命爭」，

言下之意，才與命是相互鬥爭的雙方，自古即然。而歷史的事例

一再證明，才總是無法與命相抗衡，總是一路退敗。「爭」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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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流露出詩人幽微的心事：想要反抗被命限掌控的內心深層

的想望，想要為自己的才能、努力與其尊嚴爭得一些合理、公平

的對待。其中蘊藏的是白居易憤懥不平、想要扭轉命限作用的深

沉心理。 

四、在認知命的種種作用與限制之後，白居易提出了對應之道──委

命。「委」有兩層意義：其一是委順，意即接受它、順隨它，頗

為近似於莊子「安命」的意涵；其二是放下，意即不在意它，不

再感受到它的存在。前者只是接受，仍然感受命限的存在，確定

其限制性；後者則已超越，命限感不復存在。委命的具體方法包

括知足、轉心、無所求、禪定體認空性，最終超越了命限也消解

了命限。 

五、根據命限書寫的繫年表得知： 

知命是白居易一生非常穩定的觀念，是比較抽離際遇事實的感發，

而傾向於是一種概念與洞見。白居易的命限之嘆大都與他的宦途

際遇相扣合，不過由他出守杭州與蘇州時命嘆大幅減少可知，命

限對他的影響隨著年紀增長、心境日趨曠達而越來越淡薄。 

六、孔孟在莫之為而為、莫之致而致的天與命的決定與作用下，以自

由意志選擇仁義道德的修養實踐來知天立命。白居易採取的是心

的知足無求、不加分別甚至是空朗超然的境界形態，先只是安然

地接受事實，然後再以無求與空朗的心消融掉命限，開展自由。

其委命說與孟子的立命說正是兩條對比鮮明的自由的出路。白居

易委命工夫與莊子安命說都是一種心靈境界的修為，但是白居易

進一步提出具體的修為方法，從無所求與禪定空性的朗現來委命，

不只安之，還超越之，最後命限在生命主體的感知中自然消融。

故切近於莊子的安命又略有不同。 

七、白居易在命的觀察思考中，發現隱微之間自己的性情也是影響因

素。他認為樸拙與懶鈍的性情讓他在宦海浮沉中招致人際關係的

疏遠淡漠，自然會影響他人與君王的好惡，進而決定了仕途的順

蹇。如此一來，宦途多舛的命限，就帶著些許由自己的條件所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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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的意味。但白居易卻依然堅持不改性情，其實正默默展現了心

靈的自由性，用他的抉擇沉默地保持生命的尊嚴和原則。 

八、白居易並非天性曠達者，他回應命限的對策既然是採取心靈境界

的修為，就很可能是從點點靈光乍現到工夫成片的漸進歷程。他

早年受到道家思想的啟發，四十歲以後佛理的實相洞見以及業力

因果法則，應該對詩人的命觀有深遠的影響。一則深信業果，知

命認命，不會怨天尤人。二則了知空性，修心禪定。得失隨緣，

心無增減。三則不打妄語，避免綺語。委命之稱多次出現在詩中，

應非虛誕。心性的修行，在一般人，從來就不是一路順利爬升而

不掉落的。白居易的詩如實地鏡現大部分修行者的心路，真實不

偏虛。由此觀察一些詩話的評論，才能有公允的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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